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券评级：“A+”，主体评级：“A+”，评级展望：“稳定”

● 本次债券评级：“A+”，主体评级：“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

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对公司2022年公开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11012”，债券简称：“福新转债”）进行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A+”，前次“福新转债”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A+”，前

次评级展望为“稳定”。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评级时间为2024年6月6日。

中证鹏元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 2025年 6月

24日出具了《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债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本次公司主体

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A+”,“福新转债”信用等级评级结果为“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

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本次跟踪评级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债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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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福莱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17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17,000万元，使用期限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1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

公司实际使用 17,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2025年 5月 15日，公

司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500万元募集资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提前归还部分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2025年 6月 24日，公司归还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000万元，并已将上述

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归还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500万元（含本次），

剩余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5,500万元，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公司将在规定期限内将用于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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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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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在计算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时应扣减已回购股

份，并以此为准计算股东大会决议的表决结果。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

户内存有8,567,491股股票，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数为935,545,353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4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2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4日上午

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6月24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路2号A幢A101室-A105公司

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李刚先生主持。

6、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915人，代表股份 205,657,8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827％，占公司总股份的21.783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人，代表股份 193,827,3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18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09人，代表股份11,830,4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4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范元凤和廖彩

灵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4,255,2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80％；

反对1,30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53％；弃权9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67％。

2.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4,243,5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23％；

反对1,30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50％；弃权10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3,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7％。

3.审议并通过《2024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4,243,3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22％；

反对1,29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05％；弃权11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2,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3％。

4.审议并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4,241,9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115％；

反对1,299,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21％；弃权1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64％。

5.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4,011,6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995％；

反对1,31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406％；弃权32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3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9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0,184,9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0859％；反对 1,31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1358％；弃权 328,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4,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783％。

6.审议并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3,916,5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533％；

反对1,57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7668％；弃权16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7,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9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0,089,8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2821％；反对 1,57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3292％；弃权 164,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1.3887％。

7.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4,072,6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92％；

反对1,21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31％；弃权36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0,245,9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6015％；反对 1,219,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3092％；弃权 36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893％。

8.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公司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3,860,5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261％；

反对1,42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924％；弃权37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6,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16％。

9.审议并通过《关于授权下属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3,882,6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68％；

反对1,41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883％；弃权35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7,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9％。

10.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4,225,3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35％；

反对1,24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050％；弃权18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5,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0,398,6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7.8922％；反对 1,244,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5171％；弃权 188,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907％。

11.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和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203,957,5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32％；

反对1,30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46％；弃权39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2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0,130,8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287％；反对 1,30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0319％；弃权 395,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395％。

议案7、8、11属于特别决议，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
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范元凤和廖彩灵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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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5年 4月 29日、2025年 6月 24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

途并注销的议案》。公司拟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原计划“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计划”的股份之用途变更为“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回购股份共计8,567,491股，占

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0.91%。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944,112,844股减少至935,
545,353股。具体内容及《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内容。

一、依法通知债权人相关情况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股份涉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

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二、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三、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送达的方式申报，具体申报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庆安路2号A幢A101室-A105佛山

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2、申报时间：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8:30-12:00、13:30-17:30）
3、电话：0757-86256351
4、传真：0757-86252172
5、电子邮箱：zhengquan@st-sat.com
6、其他：（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

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3）以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申报的，请

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佛山遥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B40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6月25日 星期三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6月24日（星期二）下午15:00
（2）互联网投票的日期和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6月24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

1:00一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4日上午9:15至下午3: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环保科技产业园振华路28号研发检验大楼四

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36,965,10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9%。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3,199,93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27%。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765,17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8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本次会议。启元律师事务所傅怡堃、刘中明出席了本次

会议并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

决，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0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6,413,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反对

5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弃权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

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319,3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0.51%；反对 542,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8%；弃权 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1%。

1.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6,383,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反对

54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弃权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该议案为特别决议，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89,6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8.92%；反对 542,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8%；弃权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

1.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6,383,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反对

5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弃权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该议案为特别决议，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89,6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8.92%；反对 54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3%；弃权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

1.0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6,383,5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反对

5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弃权3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

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89,6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8.92%；反对 54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12%；弃权3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

1.05《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6,233,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反对

67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弃权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

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39,8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0.91%；反对 67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5%；弃权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

1.0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6,23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反对

6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弃权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

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41,5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1.00%；反对 66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74%；弃权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

1.07《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57,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4%；反对

68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弃权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

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50,8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1.50%；反对 68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1%；弃权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

关联股东湖南克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南县中香泰食品有限公司、南县中辉泰食品有限

公司、陈宏、陈晖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二）《关于调整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6,371,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反对

56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该议案为特别决议，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277,2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68.26%；反对 562,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05%；弃权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

上述议案已经2025年6月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已于 2025年 6月 7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启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傅怡堃、刘中明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增加临时提案事项；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证券代码：002661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5-070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

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23,777,585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23,777,58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7日（因2025年7月6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

下一交易日）。

●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已自愿承诺自 2025年 7月 7日起未来 12个月内（即所持股票自

解除限售日 2025年 7月 7日至 2026年 7月 6日）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

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愿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719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并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A股股票 90,000,000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

前），并于2022年7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超额配

售选择权已于2022年8月4日全额行使，对应新增发行股数1,350,000股，由此发行总股数扩

大至10,35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A股后总股本为463,500,000股，不考虑转融通业务的影响，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80,193,793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82.03%，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3,306,207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17.97%。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限售股，锁定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23,777,585股，占公司股本总

数的48.5442%，对应限售股股东数量为2名。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5年7月7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1月 27日、2025年 2月 10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

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将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第一次回购计划回购的

股票2,523,267股的用途进行调整，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

应减少注册资本”，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于2025年4月1日完成本次回购股份的注

销。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63,500,000股减少为460,976,733股。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其他事项导

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凌云

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

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作出的有关承诺情况如下：

（1）关于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所持上述股份。

2、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作复权处理，下同）均低于发行价，或者首次公开发行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3、在上述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股份数量以下述孰少者为准：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自

所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4年内，每年转让的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

份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若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半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4、本人持续看好发行人以及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本人所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全部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

复权处理）不低于发行价。

5、在上述承诺履行期间，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6、本人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进行锁定安排以及锁定期届满后的股份减持安排。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另有

规定的，则本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7、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监督，

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以下责任：

（1）本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就未履行股份锁定期承诺向发行

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道歉。

（2）本人如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期承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的

10个交易日内购回违规卖出的股票，相关收益（如有）归发行人所有，同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12个月。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

缴发行人，则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人现金分红（含因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而可间接分得的现

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

（2）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人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严格按照公司招股说明书及本人出具的承诺

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

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的股份。锁定期届满后的2年内，若本人

减持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后本人仍能保持对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

2、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可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方式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人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

4、减持股份的数量

在锁定期届满后的12个月内，本人直接或间接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发行

人股份的25%；在锁定期满后的第13至24个月内，本人直接或间接转让所持发行人股份不超

过在锁定期届满后第13个月初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25%。如果因发行人送股、

转增股本、回购股份等原因导致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发生变动，则本人相应年度可转让股份

数量相应变更。

本人所持有的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本人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计算上述股份数量时，本人与本人之一致

行动人持有的股份应当合并计算。

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权被质押的，本人将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2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发

行人并由发行人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予以公告。因执行股权质押协议导致本人持有的

发行人股权被出售的，应当执行本承诺。

5、减持股份的程序及期限

本人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首次卖出发行人股份的15个交易日前将减持计

划（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间、减持原因）以书面

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予以公告，并按照法律、法规及交易所

规定披露减持进展情况；本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以外的方式减持发行人股份时，本人将提前3
个交易日将减持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减持时间区间、方式、价格区

间、减持原因，本人与本人之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低于5%后无需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减持

计划）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本人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完

成，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人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1）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本人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人承诺违规减持发行

人股票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同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剩余发行

人股份的锁定期在原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如本人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发行人，

则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人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发行人所有。

（3）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

（4）如减持时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另有规定的，则本人应按届时的规定执行。”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限售股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

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凌云光对本次首

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23,777,585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48.5442%，限售期

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发限售股份。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7月7日（因2025年7月6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

交易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名称

姚毅

杨艺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200,237,818

23,539,767

223,777,585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
比例

43.4377%

5.1065%

48.5442%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00,237,818

23,539,767

223,777,585

剩余限售股数量（股）

0

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23,777,585

223,777,585

限售期（月）

36

-

七、关于股东自愿承诺不减持股份的情况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维护广大公众投资者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经理姚毅先生，公司

实际控制人、董事、副总经理杨艺女士分别自愿承诺自 2025年7月7日起未来12个月内（即

所持股票自解除限售日 2025年7月7日至 2026年7月6日）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减持其持有

的公司股票，承诺期间如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产生的股份亦

遵守上述承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愿承诺不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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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暨承诺不减持的公告


